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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安办〔2021〕219 号

转发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严格落实

涉农货运机动车“六个严禁”

要求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

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严格落实涉农货运机动车

“六个严禁”要求的通知》（粤安办〔2021〕17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深刻吸取黑龙江省七台河市“9·4”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全

面加强农用车安全管理工作。并请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会同市公

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，在今年 9 月底前集中开展一次以“六

个严禁”为主题的农村交通安全大宣传，对各类涉农企业、合作

社及拖拉机、农用车、货车的车主、驾驶员进行一次点对点的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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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教育和考试，切实增强广大农民群众拒绝乘坐拖拉机、农用车、

货车的安全意识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贯彻落实情况请于 9 月

25 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市安委办。（粤政易联系人：马伟明、

黄雯晶，联系电话：2813936。）

附件：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严格落实涉农货运机动车

“六个严禁”要求的通知

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8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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